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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3日晚间，曾以网络视频方式讲述陕西千亿矿权案案卷丢失事件，自称为最高法
院王林清法官的男子，再度现身网络视频，描述了他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经历的另
一起案件以及他所遭遇的离奇经历。

据其描述，该案件为山西省一起矿权纠纷案。

第一财经1℃记者根据视频中讲述的案件情况，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及最高法
院官网的该院公报发现，视频中讲述的案件真实存在。

在新近的网络视频中，自称为最高法法官王林清的男子叙述说，他审理的山西一起
矿案当事双方为王永安、王见刚（音）。双方因合作开矿产生纠纷，案件经山西高
院一审，王见刚胜诉。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。“王林清”称，他是二审案件的合议
庭成员之一，参与审理这起案件。审理期间，最高法院相关人员找他谈话，要求他
汇报案件审理情况，并称最高法院有院领导也关注这起案件。视频中的男子称，他
没有理会这些“谈话”，在二审判决中维持了一审判决。

随后，“王林清”称，他遭到败诉一方当事人的威胁。

“王林清”后来得知，该案被提起再审，但经过再审审理，案件最终并未改判，“
王林清”先前的判决得到了维持。

1℃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关键词“王永安”，并将审理法院范围缩小至最
高法院后，共搜索到6份裁定书。这6份裁定书可以显示，案件一审由山西省高院审
理。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中确为“王永安”、“王见刚”，与王林清视频发音高度吻
合。但裁定书并未涉及具体案情。1℃记者后经权威渠道获悉，“王林清”提到的
案件确实曾在最高法审理，还入选了2013年的最高法公报。

随后，1℃记者登录最高法院官网，找到了最高法院公报页面，并在2013年第5期
最高法公报见到了这一判决书。案件双方为王永安、王见刚。该判决书为最高法的
二审判决，合议庭成员包括了王林清。作出判决的时间为2012年12月4日，判决书
文号为（2012）民一终字第65号。判决书记载的案件事实确为一起矿产纠纷案，
一审审理法院为山西高院。一审判决的内容为：一、确认王见刚享有某采矿厂35％
的财产份额；二、王永安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某采矿厂2004年4月至2006年
7月期间的利润总额的35％，及应返还王见刚投资本金，共计37102345元。案件
受理费625389元，由王见刚负担187617元，王永安负担437772元。

一审判决后，双方均不服判决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。经过审理后，最高法院判决
驳回双方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按照最高法院的判决，王永安将向王见刚支付相关款项
，王见刚还获得了相关财产份额。与视频中男子所述的王永安实际败诉的情况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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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而前述6份裁定书中，包含了一份文号为（2013）民申字第979号的再审裁定书，
申请人为王永安，被申请人为王见刚。

这份裁定书称，再审申请人王永安与被申请人王见刚、原审第三人岚县大源采矿厂
侵犯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2年12月4日作出的（2012）民一终字第65
号民事判决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王永安不服该判决，向本院申请再审。本院经审
查认为，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（一）
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六）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二百零四条、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，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，裁定
如下：一、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；二、再审期间，中止原判决的执行。
作出这份裁定书的合议庭成员包括审判长于松波、审判员贺禔。裁定作出的时间为
2014年6月16日。这份裁定书的内容也表明，王林清先前作出的判决被撤销，且再
审由最高法提审。

其余5份与此有关的裁定书，作出时间均为2015年10月23日，案号为：（2015）
民监字第62号—66号。其中三份裁定书的申请人为王永安、王和安，两份裁定书的
申请人为王永安自己。其中有两份裁定书的被申请人包括王见刚。这5份裁定书的
内容均为王永安个人或王永安、王和安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再审，最终获得最高法
院支持并提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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